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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

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控股股东

附属公司出售资产、盈利警告的 

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

 

发行人：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住所：上海市闵行区沪青平公路 277 号 5 楼 E23 室 

 

 

主承销商、债券受托管理人：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住所：深圳市南山区创业路 1777 号海信南方大厦 21、22 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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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明 

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山证券”）作为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

司（简称“正荣地控”、“发行人”）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(第一期)(品种二)、

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(第二期)(品种一)、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

债券(第一期)(品种一)的受托管理人，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

的事项。本报告依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

业行为准则》等相关规定、相关说明文件以及发行人提供的相关资料等，由本期债

券受托管理人中山证券编制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者应对相关事

宜做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中山证券”）所作的承诺或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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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本期债券概况 

一、H20正荣2 

发行主体：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。 

债券名称及简称：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

一期）（品种二），债券简称“H20 正荣 2”。 

债券发行金额：10.00 亿元。 

债券期限：5 年期（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债券持有人回售

选择权）。 

还本付息方式：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，不计复利。每年付息一次，到期

一次还本，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。 

起息日：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0 年 7 月 27 日。 

计息期限：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20 年 7 月 27 日至 2025 年 7 月 26 日。若

投资者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，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

限为 2020 年 7 月 27 日至 2023 年 7 月 26 日。 

付息日：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21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7 月 27 日，若投资者

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，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

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7 月 27 日。（如遇非交易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；

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）。本期债券 2022 年度付息方案有调整，调整后的

付息方案见《关于召开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(第一

期)(品种二) 2022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果的公告》之“三、会议审议事项”之

“议案 2”。 

到期日：本期债券到期日为2025年7月27日，若债券持有人行使回售选择权，

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 2023 年 7 月 27 日。 

担保情况：本期债券不设担保。 

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：经中诚信国际综合评定，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

AAA 级，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级，主体和债项列入可能降级的观察名单。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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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公国际综合评定，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级，评级展望为负面，本期债

券信用等级为 AAA 级。 

募集资金用途：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，拟用于偿还公司债券。 

二、20正荣03 

发行主体：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。 

债券名称及简称：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

二期）（品种一），债券简称“20 正荣 03”。 

债券发行金额：10.00 亿元。 

债券期限：4 年期（附第 2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债券持有人回售

选择权）。 

还本付息方式：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，不计复利。每年付息一次，到期

一次还本，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。 

起息日：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0 年 9 月 14 日。 

计息期限：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20 年 9 月 14 日至 2024 年 9 月 13 日。若

投资者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2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，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

限为 2020 年 9 月 14 日至 2022 年 9 月 13 日。 

付息日：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21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9 月 14 日，若投资者

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2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，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

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9 月 14 日。（如遇非交易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；

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）。 

到期日：本期债券到期日为2024年9月14日，若债券持有人行使回售选择权，

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 2022 年 9 月 14 日。 

担保情况：本期债券不设担保。 

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：经中诚信国际综合评定，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

AAA 级，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级，主体和债项列入可能降级的观察名单。经

大公国际综合评定，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级，评级展望为负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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募集资金用途：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，拟用于偿还公司债券。 

三、H21正荣1 

发行主体：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。 

债券名称及简称：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

行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（品种一），债券简称“H21 正荣 1”。 

债券发行金额：13.20 亿元。 

债券期限：4 年期（附第 2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债券持有人回售

选择权）。 

还本付息方式：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，不计复利。每年付息一次，到期

一次还本，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。 

起息日：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1 年 7 月 23 日。 

计息期限：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21 年 7 月 23 日至 2025 年 7 月 22 日。若

投资者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2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，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

限为 2021 年 7 月 23 日至 2023 年 7 月 22 日。 

付息日：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22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7 月 23 日，若投资者

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2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，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2

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7 月 23 日。（如遇非交易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；

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）。本期债券 2022 年度付息方案有调整，调整后的

付息方案见《关于召开正荣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

行公司债券(第一期)(品种一)2022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果的公告》之“三、会

议审议事项”之“议案 2”。 

到期日：本期债券到期日为2025年7月23日，若债券持有人行使回售选择权，

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 2023 年 7 月 23 日。 

担保情况：本期债券不设担保。 

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：经中诚信国际综合评定，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

AAA 级，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级，主体和债项列入可能降级的观察名单。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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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公国际综合评定，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级，评级展望为负面。 

募集资金用途：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，拟用于置换和偿还公司债

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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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本期债券的重大事项 

一、控股股东附属公司出售资产 

2022年 8月 12日，发行人间接控股股东正荣地产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正

荣地产”，股票代码 06158.HK，连同附属公司统称“正荣地产集团”）发布《须

予披露交易出售附属公司》公告，于 2022 年 8 月 12 日，卖方（正荣地产的全资附

属正荣财富（福建）置业有限公司）、买方（泉州隽德静水投资合伙企业）及目标

公司（泉州正朗置业有限公司）订立协议，卖方同意出售而买方同意购买待售股权，

即目标公司 51%股权及销售贷款，代价总额为人民币 1.02亿元，由买方以现金支付

予卖方。 

目标公司为正荣地产及晋江百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简称“晋江百宏”）的

合营企业，主要在中国从事房地产开发。于控股股东公告日期，合营企业的项目已

基本竣工，且约 90%的可出售物业已售出。出售事项完成后，正荣地产将不再持有

目标公司的任何权益，而目标公司将不再作为正荣地产的附属公司入账。销售贷款

是目标公司于协议日期未偿还及结欠卖方约人民币 9,346.8 万元的总金额。本次出

售资产具体情况可参阅《须予披露交易出售附属公司》公告。 

正荣地产董事会认为，经考虑当前的市场状况及日益严峻的经营环境，通过出

售事项变现正荣地产对目标公司的投资，可为正荣地产提供即时现金流入，从而增

加正荣地产集团的流动性，并使其能够满足其营运资金需求，降低正荣地产的债务

水平及有助于稳定正荣地产的整体运营，符合正荣地产、其股东及其债权人的利益。 

二、盈利警告 

2022年8月15日，正荣地产发布《盈利警告》称，正荣地产集团预期截至2022

年 6 月 30 日止 6 个月将录得母公司拥有人应占亏损约人民币 25 亿元至约人民币 30

亿元，而 2021 年同期则录得母公司拥有人应占溢利人民币 11.66 亿元。 

由于疫情因素，中国房地产行业整体需求下滑及融资环境持续收紧等影响，导

致较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 6 个月相比，项目售价下降、毛利率下降及计提资产减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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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所增加；结转收益未达预期；及商业地产租赁需求下降，使投资物业公平价值下

降；2022 年上半年出售附属公司的收益有所下降；及正荣地产预期就 2022 年 6 月

30 日止 6 个月内录得汇兑亏损。本次盈利警告具体情况可参阅 2022 年 8 月 15 日发

布的《盈利警告》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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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对发行人偿债能力的影响 

中山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，根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

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等文件，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关注，上述事项

暂未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。中山证券特此

提请投资者关注上述情况，并就相关事项作出独立判断。 

中山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，将密切关注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以及

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，认真履行受托管理义务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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